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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從2006年開始，中國大陸市場化報紙紛紛開設「報網互動欄目」來
常規化吸納網絡用戶生成內容，但隨著2010年微博元年興起，這些「報
網互動欄目」紛紛走向衰退，面臨版面被壓縮、停版乃至撤銷的命運。

本文試圖對這一現象作出描述、分析和解釋。本研究通過內容分析的

方法，對曾經作為中國大陸「報網互動欄目」典範的《南方都市報》「網

眼」欄目進行了考察。研究發現，中國大陸市場化報紙「報網互動欄

目」重視吸納與公共利益相關，尤其是與公權力衝突相關的用戶生成內

容，一定程度地促進了自身的公共性。但是，中國大陸市場化媒體常

規化吸納用戶生成內容對自身內容公共性的提升相當有限，並未幫助

其突破在輿論監督報道方面的制度困境。「報網互動欄目」在市場化報

紙中曇花一現的命運顯示，儘管互聯網科技為中國大陸市場化媒體提

供了提升自身公共性的可能性，但這種可能性在既定的權力結構中被

消解。

關鍵詞：用戶生成內容、傳媒公共性、市場化報紙、報網互動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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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market-driven newspapers in mainland China have 

increasingly established the “Press-Internet Interaction Section” (Baowang 

hudong lanmu) to regularly incorporate user-generated content. This study tries 

to describe and analyze this phenomenon. The study examines the news content 

of one exemplary section, “Net-Eye” of Southern Metropolitan. Through 

content analysis,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news content of “Press-Internet 

Interaction Section” only shows limited publicness as other Chinese media.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possibility provided by the Internet to increase the 

publicness of mainland China’s newspaper has been minimal within established 

power stru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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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對傳統媒體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新的媒介技術

為個人發布提供了平台，改變了公共信息的收集和傳遞管道，不僅使

新聞產生本質的變化，也衝擊了專業新聞記者的功能和角色（劉蕙苓、

羅文輝，2017；張偉偉，2018）。

在互聯網出現之前，新聞記者是公共信息的把關人。記者憑藉自

身的專業技能對新近發生的事件做取捨判斷，決定哪些可以成為新

聞，進入公眾視野。一則新聞需要歷經記者尋找消息來源、採訪、寫

稿、發稿、組版、印刷這樣一系列的專業作業流程才能夠與受眾見

面。隨著計算機和互聯網的出現，特別是Web 2.0的興起，以論壇、博

客和社交網站為代表的媒介新技術產品為個人發布信息提供了免費平

台，用戶生成內容（User-generated Content, UGC）由此大量湧現。互聯

網所帶來的用戶生成內容，尤其是公民新聞，自下而上建構議題，將

一些被傳統媒體所忽視和排斥的現象、觀點和看法經由互聯網平台呈

現給公眾，對傳統媒體的專業權威造成極大衝擊（李立峯，2011）。從
911恐怖襲擊、南亞海嘯，到東京大地震、佔領華爾街運動，目擊者和

參與者所發布的UGC不僅使得傳統媒體再也難以專美此類重大新聞事

件，也為公眾提供了傳統媒體因「制度性懶惰」而忽略的相關信息（史安

斌，2011）。

近年來，不少學者發現傳統媒體已經意識到UGC對其的挑戰，開

始調整和建立新的新聞常規來吸納這些衝擊。其中，「取材於眾」——

常規化地使用UGC來生產新聞成為傳統媒體所普遍採用的一種因應手

段（劉蕙苓，2013）。那麼，新聞生產「取材於眾」將產生怎樣的後果？

這成為傳播學領域近年來最為關心的問題之一。

西方社會下的實證考察：UGC使用與傳媒公共性

「用戶生成內容」（UGC）這一概念最早於2005年提出，它是伴隨
Web 2.0技術而產生的一種網絡信息資源創作與組織模式，學者通常用

這一概念來指涉以任何形式在網絡上發表的由用戶創作的文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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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音頻、視頻等內容（趙宇翔、范哲、朱慶華，2012）。近年來，

UGC對傳統媒體的新聞生產造成重大影響。Usher（2011）發現，傳統

媒體的日常新聞生產已經在相當程度上依賴UGC來完成。

在西方社會，學者將2004年視作傳統媒體使用UGC的分水嶺（Allan, 

2013; Johnston, 2016）。在2004年發生的東南亞海嘯事件中，目擊者的

UGC（照片、視頻等）被各大專業新聞機構所使用，成為它們報道內容的

重要組成部分，至此開啓傳統媒體組織化和常規化使用UGC的序幕

（Allan & Thorsen, 2009）。2005年，英國BBC正式建立UGC Hub，集中

處理網民提供的各種形式的UGC並提供給BBC各編輯部和播出平台使

用（Wardle & Williams, 2010）。2006年，美國CNN建立 ireport，通過採

用引導、糾正和激勵等機制來吸納和利用UGC充實自身的報道內容

（Kperogi, 2011）。此後，一批主流傳統媒體跟進建立吸納UGC的常規機

制（Johnston, 2016）。

隨著UGC對新聞產制的滲入，學者開始關注UGC對傳媒公共性的

影響。傳媒在現代社會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公眾對它的主要期待之

一，是它的公共性（汪輝，2009）。公共性也是傳媒研究的核心議題（陳

韜文等，2009）。在過往一系列關於傳媒公共性的豐富論述中，哈貝馬

斯的「公共領域」理論是最廣泛被用來建構「傳媒公共性」的一種理論。

哈貝馬斯對「公共性」的理解源自康德對「公共性」的哲學解釋。在《純

粹理性批評》一書中，康德指出只有透過公眾間的理性辯論，所彰顯的

事物才具有「公共性」。康德認為，公共性是唯一能夠保障政治與道德

同一性的原則，因為「具有批判意識的公民相互之間達成的共識具有檢

驗真理的實際功能」（哈貝馬斯，1999：125）。公共性不僅是法律秩序

原則，也是啓蒙方法。在康德看來，不僅是從事純粹理性的學者，任

何懂得公開運用自己理性的人，都具有啓蒙的能力。但是，「必須永遠

有公開運用自己理性的自由」，才能夠「帶來人類的啓蒙」（哈貝馬斯，

1999：125）。

如果說康德從哲學層面提出「公共性」的「理想體現」——理性的公

共使用（Splichal, 2002）。那麼哈貝馬斯就從實踐層面提出了一個實現

「公共性」的概念性場域：「公共領域」。哈貝馬斯提出，在18和19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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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英、法、德三國，一種以理性言說為互動型態的「公共性」逐漸出現

在新興的資產階級之中，哈貝馬斯稱之為「公共領域」。所謂「公共領

域」，意指社會生活中的一個領域，它獨立於國家和私人領域之外，在

該領域能夠形成對抗專制統治、具有解放意義的公共輿論。「公共領

域」的主體由具有批判意識的私人組成，他們通過平等交往、理性協商

的方式，最終就與公共利益的相關問題達成共識。哈貝馬斯認為，儘

管並沒有擺脫封建等級國家結構，但這種以理性言說為互動型態的「公

共性」——公共領域，促使18和19世紀初的歐洲諸國的政治統治具有

民主色彩。

從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理論出發，學者主要從兩種不同的角度

來建構傳媒公共性的操作化意涵。第一種是基於哈貝馬斯的論述，哈

貝馬斯在《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中指出，17世紀歐洲公共領域的形成

與當時新聞類期刊的興起密切相關，新聞傳媒在促進公共輿論形成中

扮演了重要角色。哈貝馬斯將新聞媒體與公共輿論聯繫起來，很可能

是受到帕克（Park）的啓發。關於新聞媒體對公共輿論的促進功能，帕

克曾提供了一段非常具有解釋力的闡述：

個體看到新聞的第一個典型反映是向他人複述。複述帶來對話，

進一步引起評論，甚至帶來討論。……討論一旦開始，由於人們

對事件的理解不同，討論就不再是新聞而是新聞所引發的話題。

討論所激發的意見和情感的衝突通常終止於某種共識或集體意

見——我們通常稱為公共意見。公共意見賴以形成的，就是對當

前事件（如新聞）的解讀。（Park, 1940, p. 677）

根據哈貝馬斯的觀點，不少學者認為傳媒公共性即體現為培育現

實社會中的「公共領域」，促進現實社會中的批判理性對話。循此觀點

的學者，在建構傳媒公共性的意涵時，著重關注新聞媒體是否為公眾

提供了豐富而充分的嚴肅、知性類新聞，以滿足公眾參與公共生活的

需要（Garnham, 1990）。例如新聞性質（硬性與軟性新聞）是該類學者用

來建構傳媒公共性操作化定義的一個重要指標。這些學者認為，硬性

新聞較軟性新聞更具公共性，前者能討論更多的公共議題，當硬性新

聞減少時，傳媒對公共議題的關注也在減少（Curranetal,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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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種從公共領域獲得啓發的學者，則將新聞媒體本身視作公共

領域。這類學者認為現代媒介技術開啓了新的對話的可能性，使得潛

在的、更大範圍的在場或不在場社會成員能夠通過傳媒（報紙、廣播、

電視和互聯網）表達和交換觀點、進行對話（李艶紅，2004）。因此，這

類學者提出傳媒公共性就是新聞媒體成為公眾表達觀點、進行理性對

話的「公共領域」。循此觀點的學者，在建構傳媒公共性操作化定義

時，著重關注傳媒是否遵循哈貝馬斯為公共領域所規定的組織原則，

包括普遍開放性、平等性、理性、議題的公共性等。例如，這些學者

會從「是否提供了平等的近用權」、「是否容納不同觀點的團體／個人」、

「是否有理性討論」、「議題是否與公共利益相關」等面向來考察新聞媒

體的表現（鄧力，2011）。

應該說，上述兩種從「公共領域」出發建構傳媒公共性操作化意涵

的觀點，無論是將傳媒視作現實社會「公共領域」形成的推動器，還是

將傳媒本身視作「公共領域」，本質上對傳媒公共性的認識是一致，即

從概念化層面抽象地說，所謂傳媒公共性就是「傳媒作為社會公器服務

於公共利益的形成與表達的實踐邏輯」（潘忠黨，2008：9）。換言之，

學者們或許基於新聞媒體與「公共領域」關係的不同理解而對傳媒公共

性的實踐方式各有表述，但他們討論傳媒公共性時關注的核心問題是

相似的，即傳媒如何為公共利益服務。

在西方社會，關注傳媒公共性的學者批評傳統媒體的媒介實踐並

沒有做到以公共利益為歸依，反而許多行為在背離公共利益。「內容小

報化」和「受眾商品化」即是廣受學者詬責兩種造成傳媒公共性流失的媒

介實踐。「內容小報化」指傳媒用軟性新聞取代嚴肅新聞，未能為公民

提供參與公共討論所必要的信息（Sparks, 1998）。「受眾商品化」指傳媒

將受眾異化為可售的商品，而不是培養具有批判理性、參與公共討論

的公民（Smythe, 2001）。那麼，UGC是否促使傳統媒體改進媒介實

踐、彌補自身的公共性缺失？學者對此進行了考察。

大部分基於實證的研究指出，西方傳統媒體常規化地使用UGC並

沒有對他們的公共性產生多少積極影響。例如，Paulussn等（2007）對比

利時、芬蘭、德國和西班牙四國傳統主流媒體使用UGC的考察發現，

受專業主義文化的影響，主流媒體甚少藉由使用UGC的契機引導受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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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公共議題和參與公共討論，記者們依然將受眾定位為新聞消費者，

以把關人自居的他們對UGC的價值普遍評價很低。Hermida & Thurman

（2008）對英國12家主流報紙網站考察發現，英國報業普遍依據既定的

行業規則和價值立場來為受眾過濾和挑選UGC，他們更看重使用UGC

可能帶來的商業潛能（如對品牌的忠誠），而不是UGC對新聞品質的提

升。Kperogi（2011）和何歆（2014）通過對美國CNN ireport欄目的研究

指出， ireport幫助CNN與網民建立一種「霸權式合作」（hegemonic 

cooptation）關係，其通過誘導網民創作符合CNN需求的UGC，消解和

降低了UGC對CNN的潛在衝擊。由於CNN對UGC的使用本質上是
CNN對UGC的收編與同化，因此 UGC對CNN的影響相當有限。

從使用內容來看，學者發現傳統媒體常規化使用的UGC並不是多

元且與公共利益相關的，反而更多的是與公共利益無關的軟性內容。
Jönsson和Örnebring（2011）對英國和瑞典三家嚴肅報紙和兩家小報的考

察發現，這些報紙採用的UGC以娛樂文化和個人日常生活內容為主。
Cottle（2009, p. xii）指出，西方傳統主流媒體常常在災難和危機類報道

中加入UGC，以增添這類新聞的煽情性和娛樂性——「在這些時候，

親歷者第一手證言、發自本能不經新聞修飾的原生態話語，還有那些

圖像和視頻，都能夠使新聞故事更加戲劇化和人性化」。具有和西方社

會相似傳媒體制的香港和台灣也有類似的發現。Lee（2012）對香港報紙

引用YouTube作為新聞素材的研究指出，被香港報紙所採納和使用

的，超過一半是關於人情趣味、脫序行為及非法活動等性質的UGC。

林照真（2012）則發現台灣電視台偏好採用社會、犯罪事件、娛樂八卦

等類型的UGC。

學者認為這些傳統媒體常規化使用UGC並沒有對自身公共性產生

多少積極影響，反而在使用內容上體現出背離公共性的「軟性偏好」，

同樣源於市場邏輯的支配。在私有化和商業化的制度現實下，傳統媒

體普遍將對UGC的使用當作一種商業策略：或用於維持讀者忠誠度，

從而強化品牌形象（Harrison, 2010）；或作為缺乏新聞素材時的「版面填

補器」（space-filler）（Lee, 2012, p. 9)；或將UGC視作「免費的午餐」，

以掩蓋對新聞的投資不足（林照真，2012：20）。換而言之，學者認為

傳統媒體在常規化使用UGC上，體現出一定的「商業挪用」的性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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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林川、陳韜文（2009）的說法就是，傳統媒體主要是基於吸引大眾注

意力、從而提高自身商業盈利的目的來常規化、工具化地利用UGC。

因此，「取材於眾」並沒有改善現有的新聞面貌，在商業需求的支配

下，傳統媒體對UGC的使用，反而是在助長新聞內容的娛樂化、瑣碎

化，以及消解用戶生成內容的影響力，而不是促進傳媒自身的公共性。

UGC在中國大陸：傳媒公共性缺失下的「補充」

學者對西方以及與西方擁有相似傳媒體制地區（香港和台灣）的實

證考察發現，傳統媒體對UGC的常規化使用，體現出一定的「商業挪

用」的性質，沒有對自身公共性產生多少積極影響。西方社會的情況如

此，那麼在中國大陸的情況又是如何？中國大陸和西方社會在傳媒體

制上存在著巨大的差異（馮應謙、黃懿慧，2012）。許多學者指出，中

國大陸的傳統媒體和UGC均具有自身的獨特性。在中國大陸，由於傳

統媒體受到較為嚴密的管制，互聯網正日益成為普通中國公民獲得信

息、表達觀點和維護權益的重要平台（周葆華，2011）。許多學者指

出，與西方社會相比，中國大陸的UGC體現出更廣泛的公共性，對傳

統媒體的衝擊性也更強（胡泳，2008；邱林川、陳韜文，2009）。

從發展歷史來看，UGC在中國大陸的興起得益於Web 2.0技術。

在Web 2.0技術出現之前，UGC雖然已經出現，但數量和影響都很小，

因為當時上網人數少，發布UGC的平台也少（主要是論壇和聊天室）。

2004年Web 2.0技術出現之後，UGC在中國大陸開始蓬勃發展。一方

面，自1994年中國大陸接入互聯網，經過十年的發展，到2004年互聯

網在中國大陸已經得到一定程度普及。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

（CNNIC）的統計，截至2004年10月，中國大陸網民數量保守估計已超

過9,000萬。另一方面，Web 2.0技術的出現為網民提供了更多的UGC

發布平台，例如博客、視頻分享網站以及社交網站等，為UGC的生

產、傳播和擴散提供諸多技術便利。除了網絡普及和發布平台增加

外，傳統媒體公共性的缺失，被學者視為UGC在中國大陸發展迅猛的

另一個重要原因（胡泳，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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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現代社會中，公權力的合法和有效行使是保障和實現公共利

益的基本前提（唐宏強，1998）。但在中國大陸這樣的威權社會，由於制

度層面欠缺完善規範和制約機制，公權力異化成為一種頻發現象（史

琳，2014）。因此，對公權力進行輿論監督、防止公權力腐化濫用，就

成為中國大陸傳媒服務公共利益最重要的一種媒介實踐（馮建三，
2008）。但是，中國大陸媒體在市場化改革之前，因高度的政治控制而

幾乎沒有輿論監督報道（王毓莉，2009）。直至市場化改革之後，對市場

邏輯的順應促使傳媒日益重視讀者，因廣受讀者歡迎，曝光官員腐敗行

為的輿論監督報道在國家的默許下開始出現（Zhao, 2000）。伴隨改革浪

潮誕生的一批市場化報紙，許多依靠刊發一系列批評公權力的報道在市

場中站穩腳跟（汪凱，2005）。在不少學者看來，這些將公權力行使曝光

的輿論監督報道，是市場化改革推動中國大陸媒體公共性進步的最主要

證明（孫旭培，2003；李金銓，2005；馮建三，2008）。「在基層，傳媒

促進了反腐敗，促進了政府事務的開放、平等和透明化」（李艶紅，
2004：53）。

然而，受體制制約，中國大陸傳統媒體進行輿論監督報道並不能

完全做到以公共利益為歸依。在中國大陸，因現行的傳媒體制是革命

戰爭時期形成的黨報體制的自然延續，傳媒對公權力的監督也延續了

其作為執政黨建設工具的歷史功能定位（陳力丹等，2006；Zhao, 

2000）。在具體實踐中，傳媒組織根據行政級別的差異，被黨政機構授

予不同的監督「權利」。因此，與西方傳媒不同，中國大陸傳媒對公權

力的監督是一種「權利對權力」而非「權力對權力」的制約，監督公權力

報道的話語空間、涉及官員的層級，以及批評形式（批評的直接程度和

具體程度）均受到嚴格的限制（王毓莉，2009）。在這些限制下，學者觀

察到，中國大陸傳統媒體的輿論監督表現出「跨地區監督」、「只打蒼

蠅、不打老虎」、「打死老虎」等僵化特徵（孫旭培，2003）。以前文所述

傳媒公共性的兩種操作化定義來檢視，這些僵化特徵表明中國大陸傳

統媒體的輿論監督報道既未能向提供公眾進行公共討論的充分信息以

促進現實社會中「公共領域」的形成，也未能促使傳媒自身成為公眾自

由表達觀點、進行理性對話的「公共領域」。在政治和市場雙重影響

下，中國大陸傳統媒體的輿論監督更多是在發揮褒揚執政黨清廉執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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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宣傳工具作用，而不是服務公共利益的社會公器作用。

相較於傳統媒體，學者發現UGC因技術特性而擁有更大的表達自

由，一定程度地突破了傳統媒體輿論監督的局限性。在批評形式上，
Ashley及Xiao （2008）對中國人氣博客的文本分析發現，網民不僅善於

用暗示、打擦邊球等語言技巧來表達對政府的不滿，也敢於用諷刺、

惡搞等方式直接點名批評官員，因為他們在創作UGC時不會像記者那

樣自我審查。在監督官員的層級上，魏永征等（2013）、李彤（2016）對

中國大陸多起由微博舉報引發的網絡反腐事件分析指出，UGC曝光和

批評的腐敗官員既包括傳統媒體輿論監督的主要對象——地方低階官

員，亦涉及傳統媒體輿論監督的「禁區」——如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

原副主任、黨組成員劉鐵男這樣的中央高階官員。Zhou（2009）對中國

博客如何討論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去職事件的內容分析發現，相比主

流報紙「打死老虎」——普遍援引官方消息源定義陳良宇事件，博客對

此事件的解讀非常多元，包括一些被官方視為禁忌的解讀，如政治衝

突和權力鬥爭。

當傳統媒體因「制度困境」監督公權力缺位時，UGC對公權力的輿

論監督往往成為傳媒公共性缺失的有益「補充」。王毓莉（2007）、楊國

斌（2009）發現，在傳統媒體囿於體制規制無法報道某些公權力衝突事

件時，事件的當事人（如衝突中的受害方）、相關人（如代表律師）、以

及觀察者（如熱心網民）會將事件以UGC的形式在網絡平台曝光，以爭

取公眾的關注和輿論支持，最終迫使國家權威和政治精英去正視解決

問題。這些公權力衝突事件包括「鄧玉嬌案」、「躲貓貓事件」、「綠壩軟

件事件」等等。在這些事件發生的初期，傳統媒體均未報道，直到事件

以UGC的形式在網上曝光、被網民渲染開來後，傳統媒體才跟進報道。

「範式修正」：中國大陸市場化報紙的「報網互動欄目」

根據趙泓（2009）的觀察，中國大陸市場化取向的城市報紙於2006

年前後，開始開設專門的欄目和版面來吸納和利用UGC。曾繁旭等

（2009）把這一現象稱為「報網互動」，把這些欄目稱為「報網互動欄

目」。在「報網互動欄目」出現之前，中國大陸報紙也有使用UGC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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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但這些行為屬非常規操作、帶有偶然色彩，例如某些報紙在報導

「兩會」這樣重大政治新聞時，有時會上網收集網民的意見進行報導。

「報網互動欄目」的出現，表明中國大陸報紙對UGC的使用邁入常規化

的階段（石萌萌，2010）。

值得指出的是，中國大陸「報網互動欄目」在使用UGC的方式上，

比國外媒體要多元。除了如國外媒體那樣直接採用原生態UGC作為新

聞報道的一部分外，「報網互動欄目」往往還會採用一種近似與網民協

作的方式來使用UGC。在這種方式下，「報網互動欄目」並不直接採用

原生態UGC，而是將其加工成為消息來源、背景資料、補充數據等，

整合進新聞報道中。相較於直接採用原生態UGC，後一種方式由於對

內容的把控性更高逐漸成為中國大陸「報網互動欄目」使用UGC的普遍

方式（肖桂來，2012）。

中國大陸市場化報紙創建「報網互動欄目」，實質是傳統媒體在新

媒介技術的衝擊下，對其既定的新聞生產常規所作的一次「範式修正」

（paradigm repair）。李立峯（2011）指出，伴隨著新媒介技術的衝擊，傳

統媒體日趨常規化保守化的新聞生產範式將不可避免地或主動或被動

地被修正和改變，以適應新媒介技術所帶來的變化。在中國大陸，
UGC對傳統媒體的衝擊無疑是巨大的。如前文所述，在以公權力衝突

為代表的公共事件中，UGC為網民提供了傳統媒體因「制度困境」而無

法提供的信息和觀點，對傳統媒體的專業性和權威性形成挑戰。在這

種情況下，中國大陸傳統媒體中敏感度最高的市場化報紙開始主動修

正既定的新聞生產範式，將對UGC的使用納入常規新聞生產中，寄望

通過常規化吸納UGC來降低其對自身的影響。

那麼，在中國大陸，當UGC因技術特性突破傳統媒體輿論監督「制

度困境」時，重視讀者的市場化報紙是否會藉由對UGC的常規化使用，

改進自身輿論監督報道的僵化特徵？中國大陸市場化報紙對UGC的常

規化使用，體現出怎樣的性質？是因UGC拓展了輿論監督的話語空

間，從而提升和促進了市場化報紙的公共性？還是像西方社會那樣，

在市場邏輯的支配下，幫助市場化報紙實現對UGC的「商業挪用」？

對上述問題的關心成為本研究的背景和出發點。本研究試圖通過

對中國大陸這樣一個威權社會的個案分析，為UGC和市場化媒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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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提供一個「橫向」比較：在一個傳媒高度受制於政治權力的社會

中，市場化媒體對UGC的使用會出現什麼樣的形態？會產生什麼樣的 

影響？

個案介紹：《南方都市報》「報網互動欄目」—「網眼」

本研究選擇《南方都市報》的報網互動欄目──「網眼」作為個案研

究對象。選擇該欄目作為個案研究對象主要是基於研究目的的考量。

本研究希望通過對中國大陸市場化報紙「報網互動欄目」的系統考察展

示其常規化使用UGC的特徵，在此基礎上分析和揭示UGC促進市場化

報紙公共性的潛能與局限。

中國大陸UGC對傳統媒體的最大衝擊之一，是在傳統媒體因「制

度困境」而表現保守的公權力衝突事件上，為網民提供了多元豐富的信

息和觀點，對傳統媒體的專業權威形成挑戰。本研究所選擇的個案「網

眼」來自《南方都市報》，該報雖然是一份在珠江三角洲流域發行的市場

化報紙，但其憑藉在輿論監督報道上的傑出表現而獲得廣泛的國內和

國際聲譽（李艶紅，2004）。許多學者認為《南方都市報》是中國大陸市

場化報紙中最敢於挑戰制度限制、拓展傳媒輿論監督空間的報紙之

一。《南方都市報》於2006年10月創建「網眼」，是中國大陸最早開設報

網互動欄目的報紙之一。作為先行者，「網眼」曾被業界和學界視作「報

網互動欄目」的典範。在業界，從欄目創立的第二年起，「網眼」即憑藉

對「重慶釘子戶」、「華南虎」等公權力衝突事件的報道而贏得廣泛的聲

譽，成為後來一批「報網互動欄目」的仿效對象（楊鋒，2013）。在學

界，曾繁旭等（2009）基於對「網眼」早期新聞生產過程的考察提出，「網

眼」帶來了「新的新聞產制模式」，增加了普通網民公共表達的機會空

間，在以公權力衝突為代表的多起公共事件中，較好地發揮了促進國

家和社會良性溝通的作用。然而，到了2015年，《南方都市報》在其年

度改版中悄然地將「網眼」從報紙版面上撤下。彼時，「網眼」已是業內

長壽的「報網互動欄目」。在「網眼」被撤之前，大多數市場化報紙早於

2010年微博元年前後紛紛撤銷「報網互動欄目」（張偉偉，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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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創建初期被視為「報網互動欄目」的典範，到最終像絕大多數「報

網互動欄目」那樣被撤銷，《南方都市報》「網眼」近十年發展過程，展

示了市場化報紙常規化使用UGC推動自身突破輿論監督「制度困境」的

可能程度，較為鮮明地折射出UGC提升市場化報紙公共性的潛能與局

限。基於此，本研究選擇「網眼」作為個案研究對象。

研究問題與方法

研究問題

本文的主要研究目的是探討UGC對中國大陸傳統媒體公共性的影

響。前文所述，所謂傳媒公共性就是「傳媒作為社會公器服務於公共

利益的形成與表達的實踐邏輯」（潘忠黨，2008：9）。作為一個高度語

境化的概念，「公共利益」的界定與其所在的社會情境密切相關，因此

傳媒服務公共利益的實踐內容和形式在不同的社會情境中可能具有很

大差異（McQuail, 1992）。在中國大陸這樣的威權社會，「公共利益」具

有廣泛的內涵，服務公共利益的媒介實踐也因此非常多元。但是，在

公權力缺乏有效制約機制的制度現實下，傳媒代表公眾對公權力進行

輿論監督，促使公權力合法和有效行使，無疑是其服務公共利益的一

個非常重要和必要的媒介實踐。然而受制於「制度困境」，傳統媒體的

輿論監督往往不能以公共利益只能以執政黨利益為歸依展開實踐。這

樣的媒介實踐造成其輿論監督報道在監督空間（地域）、監督官員層

級、批評官員形式等方面呈現出一系列「僵化」特徵。這些「僵化」的報

道顯然難以對公權力發揮真正的輿論監督作用。而傳統媒體在輿論監

督上表現的公共性不足，伴隨著互聯網的發展與普及，一定程度地從
UGC那裡得到「補充」。中國大陸UGC對傳統媒體的最大衝擊之一，

即是對傳統媒體輿論監督報道的專業權威形成挑戰。在這種情況下，

中國大陸市場化媒體紛紛開設「報網互動欄目」來因應由UGC帶來的

危機。

因此基於上述討論，本研究對個案研究對象──「報網互動欄目」

典範《南方都市報》「網眼」，提出如下研究問題與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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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問題一：網眼對UGC的總體使用情形如何？

問題一a： 網眼新聞中，公共性議題所佔比例為何？

問題一b： 網眼新聞中，公共性議題所佔比例有無年度差異？

問題一c： 網眼新聞中，公權力衝突議題所佔比例為何？

研究問題二：網眼對公權力衝突議題的報道情形如何？

問題二a： 網眼關於公權力衝突議題的報道，所涉區域的分布為何？

問題二b： 網眼關於公權力衝突議題的報道，所涉官員的層級為何？

問題二c： 網眼關於公權力衝突議題的報道，批評官員的直接程度

為何？

問題二d： 網眼關於公權力衝突議題的報道，批評官員的具體程度

為何？

研究問題三：網眼對公權力衝突議題的報道是否突破既定的制度 

   困境？

問題三a： 公權力衝突議題的報道中，批評官員的直接程度與官員

層級有無關係？

問題三b： 公權力衝突議題的報道中，批評官員的具體程度與官員

層級有無關係？

內容分析法設計

I. 抽樣

本研究主要採取內容分析法。在對「網眼」進行抽樣分析之前，研

究者對「網眼」的編輯和記者進行了前期訪談，以初步了解「網眼」的實

際情況。1 「網眼」於2006年10月10日正式創建，至2015年3月31日被

撤銷。從創建至撤銷，「網眼」共歷經三任編輯。首任編輯參與了「網

眼」的創建，於2010年年中因崗位變動離職。第二任編輯任期較短，

接任一年後亦因崗位變動而離職。第三任編輯自2011年底開始接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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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編輯直至2015年「網眼」被撤銷。在創建初期，《南方都市報》並未

將「網眼」設置為常規欄目。2007年初，「網眼」憑藉報道「重慶釘子戶」

事件聲名鵲起。《南方都市報》基於「網眼」良好的「版面效益」，在該年

將「網眼」提升為一周一版的常規欄目。從2007年初至2010年中期首任

編輯任期內，《南方都市報》不斷擴大「網眼」的版面，將其從一周一版

擴展為一周六版（除周日外每天出版）。但從2011年底至2012年，隨著

第三任編輯就任，《南方都市報》開始壓縮「網眼」的版面，「網眼」逐漸

從常規版面調整為根據當日編輯選題情況機動給版的非常規欄目。

受研究者的精力限制，本研究選擇對「網眼」（2007–2012）的新 

聞報道進行抽樣分析。一方面，2007年至2012年期間，「網眼」作 

為《南方都市報》常規欄目存在；另一方面，2007年至2012年囊括了 

「網眼」三任編輯的任期。根據專門提供中文報紙文本的電子數據庫 

Wisenews所提供的數據，從2007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期間， 

「網眼」共刊發了2,547篇新聞。本研究運用簡單隨機抽樣的方法，通過 

http://www.randomizer.org/網站獲得所需要的樣本號碼，共抽取了全部

新聞1／4比例的篇幅（即639篇）進行內容分析。

II. 類目建構

第一、新聞主題。

在進行新聞報道的主題分析時，不同的研究者基於不同的研究目

的往往發展出不同類別的新聞主題。因此，主題的形成和分類往往都

具有一定的主觀性。本文借用李培林等（2008）在《中國社會和諧穩定

報告》所提出的一組指標，對網眼進行編碼。選用這組指標的原因在於

該組指標基本囊括了中國大陸用戶生成內容所涉及的與公共性相關的

議題。因此，使用該組指標能夠較好呈現網眼使用網絡用戶生成內容

的「偏好」，以及該「偏好」所體現出的公共性程度。根據李培林等

（2008）的調查，中國大陸目前最主要的社會矛盾衝突為三大類，第一

類為公權力衝突，第二類為勞動關係衝突，第三類為公益型衝突。其

中，公權力衝突包括以下四類：（1）政府有關部門亂收費；（2）徵地、

拆遷、移民以及補償不合理；（3）司法不公、執法粗暴；（4）貪污腐

敗、侵佔國有集體資產。勞動關係衝突包括以下四類：（1）下崗失業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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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得妥善安置；（2）拖欠／克扣工資／超時工作；（3）工作環境惡劣，老

闆／經理管理粗暴；（4）社會保障糾紛。公益型衝突包括以下四類：（1）

學校亂收費；（2）環境污染影響居民生活；（3）醫患糾紛；（4）購房等大

宗消費糾紛。依照李培林等的分類，「網眼」的新聞主題被編碼為四個

類別。編碼取值如下：（1）公權力衝突議題；（2）勞動關係衝突議題；

（3）公益型衝突議題；以及（4）其他。

第二、官員層級。

參考王毓莉（2009）的研究，對官員層級進行編碼。編碼取值如

下：（1）中央級行政幹部；（2）省級行政幹部；（3）地市局廳級行政幹

部；（4）縣團級行政幹部；（5）農村基層行政幹部。

第三、地區。

根據地區行政級別的差異，編碼取值分別為：（1）港澳台、直轄市；

（2）副省級、準副省級城市；（3）一般地級市；（4）區／縣；（5）鎮、鄉。

第四、批評官員的直接程度。

根據對官員批評直接程度的差異，編碼取值分別為：（1）直接批

評；（2）間接批評；（3）沒有批評。

第五、批評官員的具體程度。

根據對官員批評具體程度的差異，編碼取值分別為：（1）直接指出

批評對象名字或單位名稱；（2）沒有直接指出批評對象名字或單位名稱。

III. 編碼信度

內容分析所涉及的五個變量都由研究者和另一位編碼員進行。具

體程序如下：

首先，研究者通過通讀639篇新聞稿的方式熟悉文本內容，然後對

五個變量進行明確的操作化定義，並進行試編碼，在此基礎上制定編

碼指引。

第二，研究者培訓另一位編碼員，確保其能理解編碼指引中編碼

類目所代表的含義。研究員和編碼者從2007年至2012年639篇新聞稿

中每年隨機選取15篇總計90篇進行試編碼。之後，計算研究者與該編

碼員在這90篇報道的編碼信度。五個變量的編碼信度分別為0.80、
0.90、0.95、0.90、0.98，符合內容分析的信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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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研究者對2007年、2008年、2009年、2011年和2012年這

五年514篇新聞文本進行編碼。另一位編碼員對2010年1月1日至2010

年12月31日的125篇新聞文本進行編碼。最終，研究者和另一位編碼

者在一個月內完成對所有639篇新聞文本的編碼。

研究發現

網眼新聞的主題分布特徵：公權力衝突議題逐步成為主導

為了解網眼對UGC的使用情況，研究者首先對網眼新聞的主題進

行了統計分析。表一以篇數作統計，列出了網眼新聞的主題分布情

況。表二對網眼新聞主題與年份進行交互分析，顯示了2007–2012年網

眼新聞的年度變化情況。

表一　網眼新聞的主題分布（按篇數統計）

主題 比例（N = 639）

公共議題 66.3%

公權力衝突議題 55.2%

勞動關係衝突議題 6.4%

公益型衝突議題 4.7%

其他議題（非公共議題） 33.7%

表二　網眼新聞主題與年份的卡方檢驗

年份
主題

公權力衝突議題 其他公共議題 其他議題（非公共議題）

2007 17.9% 21.8% 60.3%

2008 36.8% 11.4% 50.0%

2009 60.2% 9.6% 30.1%

2010 60.0% 2.4% 37.6%

2011 68.6% 10.2% 21.2%

2012 63.7% 14.4% 21.9%

Pearson Chi-Square = 83.77    df = 10     p < .001

Copyrighted material of: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2019).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8期（2019）

148

表一展示了網眼新聞主題的靜態分布。從表一可以看出，在網眼

新聞中，公共性議題所佔比例為66.3%，超過總量的一半。其中，公權

力衝突議題所佔比例最大，達到了55.2%。勞動關係衝突議題和公益型

衝突議題所佔比例較低，分別為6.4%和4.7%，而公共性較低的其他議

題（非公共議題）所佔比例為33.7%。表二展示網眼新聞主題的動態分

布。從表二的卡方分析結果可以發現，網眼新聞主題分布顯現顯著的

年度變化（p < .001）。具體來看，公權力衝突議題由「邊緣議題」逐步發

展為「主導議題」，而非公共議題則由「主導議題」逐步降為「一般議

題」，兩者的年度佔比呈現「此消彼漲」的變化特徵。而公權力衝突之外

的其他公共議題（勞動關係衝突議題和公益性衝突議題），長期佔比較

低（保持在10%左右），一直是網眼的「邊緣議題」。

具體來看，公權力衝突議題的比例分布呈現「先上升後穩定」的趨勢

特徵。2007年公權力衝突議題僅佔比17.9%， 2008年則上升達到36.8%，

至2009年進一步攀升至60.2%，此後一直穩定在60%以上。與公權力衝突

議題比例分布趨勢相反，非公共議題則呈現「穩步下降」趨勢特徵。2007

年非公共議題佔比達60.3%，2008年跌至50.0%，2009–2010年跌至30%左

右，至2011–2012年又進一步跌至20%左右。其他公共議題（勞動關係衝

突議題和公益性衝突議題）所佔比例一直較低，年度波動性並不顯著。

網眼報道公權力衝突議題的特徵：中等層次監督

公權力衝突議題是網眼的核心報道議題。那麼，網眼是如何報道

公權力衝突議題的？表三至六對網眼公權力衝突議題的報道地區、涉

及官員層級、以及批評官員的直接程度和具體程度進行了統計。

表三　網眼公權力衝突議題的新聞發生地統計

地域 比例（N = 309）

港澳台／直轄市 12.6%

副省級／準省級城市 22.9%

一般地級市 28.5%

區／縣 28.5%

鎮、鄉、村 7.4%

註：353篇公權力衝突報道中只有309篇明確地報道新聞發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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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官員層級統計

官員層級 比例（N = 329）

中央級行政幹部 7.6%

省級行政幹部 14.0%

地市局廳級行政幹部 45.0%

縣團級行政幹部 27.1%

農村基層行政幹部 6.4%

註：353篇公權力衝突報道中只有329篇明確地顯示官員層級

表五　批評官員的直接程度統計

直接程度 比例（N = 353）

直接批評 45.0%

間接批評 32.0%

沒有批評 22.9%

表六　批評官員的具體程度統計

具體程度 比例（N = 353）

直接指出 75.6%

沒有直接 24.4%

從表三至六可以發現，網眼對公權力衝突議題的報道呈現出「中等

層次監督」的特徵：「點名道姓」對「中小型城市／地區」的「中階官員」

進行批評。

具體地，從報道地區來看，「中小型城市 /地區」的公權力衝突議題

最受網眼關注。表三顯示，處於最高行政級別的地區（港澳台／直轄市）

和最低行政級別的地區（鎮、鄉、村）被報道的比例均較低，分別為
12.6%和7.4%。而處於中間地帶的「副省級／準省級城市」、「一般地級

市」和「區／縣」則被報道的比例均在20%以上，其中「一般地級市」和「區

／縣」的比例最高，均為28.5%。從官員層級來看，「中階官員」最易被

報道。表四顯示，層級最高的「中央級行政幹部」和層級最低的「農村

基層行政幹部」的比例分別為7.6%和6.4%，均不足10%。處於中間層

級的「省級行政幹部」、「地市局廳級行政幹部」和「縣團級行政幹部」合

計佔比超過85%。「地市局廳級行政幹部」是被網眼最多報道的官員，

Copyrighted material of: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2019).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8期（2019）

150

報道比例接近總量的一半（45%）。從批評形式來看，絕大多數報道均

發揮了輿論監督的作用，表五顯示批評官員的報道比例超過七成（直接

批評45%、間接批評32%），表六顯示「點名道姓」批評對象的比例也超

過七成（75.6%）。

網眼報道公權力衝突議題的局限性：囿於制度困境

網眼在報道公權力衝突議題上呈現「中等層次監督」的特徵，有別

於過往傳統媒體輿論監督報道表現出的「只打蒼蠅，不打老虎」的僵化

特徵。那麼，是否說明網眼在報道公權力衝突議題上，已經突破傳統

媒體既定的「制度困境」？表七和表八分別就官員層級和批評直接程度、

具體程度進行了卡方檢驗和 t-test檢驗。

表七　官員層級與批評直接程度的卡方檢驗

對象層級
批評的直接程度

直接批評 間接批評 沒有批評

中央級行政幹部 20.0% 24.0% 56.0%

省級行政幹部 17.4% 54.3% 28.3%

地市局廳級行政幹部 41.9% 35.8% 22.3%

縣團級行政幹部 61.8% 21.3% 16.9%

農村基層行政幹部 66.7% 23.8% 9.5%

Person-chi Square = 46.61      df = 8     p < .001

表八　官員層級和批評具體程度的 t-test檢驗

批評的具體程度 監督對象層級（Mean）  S. D.

直接指出 3.2 1.0

沒有直接 2.7 0.9

t = 4.38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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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的卡方檢驗顯示，批評的直接程度受到官員層級的顯著影響

（p < .001）。具體而言，隨著官員層級的降低，他們受到批評的概率開

始增大。處於最高層級的「中央級行政幹部」，很少受到批評（56%），

即便受批評也是以「間接批評」為主（24%），「直接批評」為輔（20%）。

「省級行政幹部」受到批評的機率顯著上升，「沒有批評」的報道不足三

成（28.3%）。他們與「中央級行政幹部」相似，受到的批評以「間接批評」

為主（54.3%），「直接批評」為輔（17.4%）。「地市局廳級行政幹部」受到

批評的機率進一步上升，「沒有批評」的報道僅兩成（22.3%）。與他們的

上司不同，他們受到的批評以「直接批評」為主（41.9%）、「間接批評」

為輔（35.8%）。「縣團級行政幹部」和「農村基層行政幹部」受到的批評

的機率較他們的上司又有所上升，前者不受批評的機率為一成半

（16.9%），後者不受批評的機率不足一成（9.5%）。與「地市局廳級行政

幹部」一樣，「縣團級行政幹部」和「農村基層行政幹部」受到的批評也

是以「直接批評」為主，「間接批評」為輔。不同的是，「縣團級行政幹部」

比「地市局廳級行政幹部」受到更多「直接批評」（61.8% vs. 41.9%），而

「農村基層行政幹部」又比「縣團級行政幹部」受到更多的「直接批評」

（66.7% vs. 61.8%）。

表八的 t-test檢驗顯示，批評的具體程度也受到官員層級的顯著影響

（p < .001）。具體而言，沒有被「點名道姓」的官員層級均值（mean = 2.7)

顯著低於被「點名道姓」的官員層級均值 (mean = 3.2)。根據編碼，官員層

級的均值越低則所處層級越高（1為中央級行政幹部，5為農村基層行政

幹部）。顯然，t-test檢驗表明，官員所處的層級越低，其越容易受到具

體的批評，反之則越不容易受到具體批評。

小結：網眼的報道特徵分析

前文通過對網眼新聞的主題分布特徵、報道公權力衝突議題的特

徵，以及報道公權力衝突議題局限性的統計分析，宏觀地勾勒出網眼的

新聞報道特徵。內容分析的結果顯示：整體來看，網眼以報道公權力

衝突議題為主（55.2%），其次是非公共議題（33.7%），其他公共議題（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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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關係衝突議題和公益型衝突議題）被報道的機率較低（11.1%）。不

過，網眼並非一開始即對公權力衝突議題表現出重視。在網眼作為常

規欄目存在的六年裡，公權力衝突議題歷經了從「邊緣議題」（不足
20%）到「主導議題」（超過60%）的發展過程。與此相對，非公共性議題

歷經了由「主導議題」（超過60%）降至「一般議題」（20%左右）的變化過

程。公權力衝突議題和非公共性議題兩者形成「此消彼漲」的發展態勢。

具體來看，網眼報道公權力衝突議題呈現「中等層次監督」的特

徵。中央及大城市的高階官員和小地方的低階官員較少出現在網眼報

道中。「中小城市／地區」的「中階官員」是網眼青睞的「點名道姓」批評

對象。數據顯示，高行政級別地區（港澳台／直轄市）和高層級官員（中

央級行政幹部）的佔比均較低，僅為12.6%和7.6%；低行政級別地區

（鎮、鄉、村）和低層級官員（農村基層行政幹部）佔比亦較少，僅為
7.4%和6.4%。而處於中間地帶的「副省級／準省級城市」、「一般地級

市」和「區／縣」佔比均超過20%；處於中間層級的「地市局廳級行政幹

部」是被網眼最多報道的官員，報道比例接近總量的一半（45%）。從批

評形式來看，絕大多數報道均發揮了輿論監督的作用，批評官員的報

道比例超過七成（直接批評45.0%、間接批評32.0%），「點名道姓」批評

對象的比例也超過七成（75.6%）。

進一步來看，網眼的「中等層次監督」並沒有突破傳統媒體輿論監

督的「制度困境」。批評直接程度與官員層級的卡方檢驗顯示，官員層

級顯著影響著他們是否受到批評，以及受到何種形式的批評（「直接批

評」或「間接批評」）。處於最高層級的「中央級行政幹部」，受到的批評

最少（「沒有批評」達56%），而最低層級的農村基層行政幹部受到的批

評最多（「沒有批評」僅9.5%）。網眼對高層級官員（「中央級行政幹部」

和「省級行政幹部」）以「間接批評」（24.0%和54.3%）為主、「直接批評」

（20.0%和17.4%）為輔的方式進行輿論監督；而對「地市局廳級行政幹

部」及以下的中低層級官員，則以「直接批評」（41.9%、61.8%和66.7%）

為主、「間接批評」（35.8%、21.3%和23.8%）為輔的方式進行輿論監

督。批評具體程度與官員層級的 t-test檢驗則顯示，隨著官員層級的降

低，其越容易被網眼「點名道姓」的批評，反之則越不容易受到網眼的

具體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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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該如何解讀網眼的上述報道特徵？研究者認為可以從以下角

度做出詮釋：首先，網眼的新聞內容體現出一定的公共性品質。在
2007年至2012年作為常規欄目存在的六年裡，網眼以主導性的版面空

間（超過一半）對公權力衝突議題進行了「中等層次監督」。雖然，網眼

並非一開始就將公權力衝突議題作為報道的重心。公權力衝突議題和

非公共議題兩者在網眼歷經了「此消彼長」的發展過程。這些折射出
UGC促進網眼追求公共性的積極作用。正是在具有公共性品質的UGC

推動下，公權力衝突議題不斷擠佔非公共議題的版面空間，由「邊緣議

題」發展為網眼的「主導議題」。

其次，網眼新聞內容的公共性較為「局限」。網眼對公權力衝突議

題之外的其他公共議題關注度非常低，給予勞動關係衝突議題（6.4%）

和公益型衝突議題（4.7%）的版面空間均不足一成。與此形成對比的

是，網眼給予相當版面空間來報道非公共議題（33.7%）。從2007年至
2012年，非公共議題的每年佔比均遠超勞動關係衝突議題和公益型衝

突議題。這些說明UGC也具有降低網眼公共性的消極作用。在低公共

性UGC的推動下，非公共議題擠佔了本該屬勞動關係衝突議題和公益

型衝突議題的版面空間，使得後者淪為網眼的「邊緣議題」。

最後，網眼報道公權力衝突議題體現出「有限的公共性」。網眼「中

等層次監督」的不足之處在於：一方面囿於政治制約，未敢對中央及大

城市高階官員進行輿論監督；另一方面受制於市場，忽視對小地方低

階官員進行輿論監督。同時，網眼「中等層次監督」帶有鮮明的「欺軟

怕硬」性質，官員受到的批評形式與他們所在層級緊密相關。這樣的結

果反映出UGC並沒有幫助網眼突破「制度困境」，改進傳統媒體輿論監

督報道既定的僵化特徵。因此，雖然UGC帶來網眼對公權力衝突議題

的重視與報道，促進了網眼對公共性的追求，但這種促進作用在政經

結構的制約下發揮得相當有限。

結論與討論

本文通過對中國大陸市場化報紙「報網互動欄目」典範──《南方都

市報》「網眼」的內容分析表明，中國大陸市場化媒體在常規化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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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GC時，重視吸納和利用與公共利益相關、尤其是與公權力衝突相關

的UGC。這是中國大陸與西方社會的傳統媒體在常規化使用UGC上表

現出的差異性。這種差異性表明，中國大陸市場化媒體對UGC的常規

化使用，一定程度地促進了自身對公共性的追求。不過本文的研究亦

顯示，「網眼」同樣給予不低比例的版面空間（33.7%）來報道非公共性

議題，而僅僅給予6.4%和4.7%的版面空間來報道勞動關係衝突和公益

型衝突議題，這顯示出其對與公共利益無關的UGC亦有相當程度的吸

納和利用。「網眼」對低公共性UGC的使用，與前文所述西方媒體在使

用UGC上體現出的「軟性偏好」，本質上都是市場化媒體在商業需求支

配下所進行的背離公共性的媒介實踐——用與公共利益無關的娛樂

性、瑣碎性內容來吸引讀者。這種與西方媒體的相似性說明，中國大

陸市場化媒體對UGC的常規化使用，也一定程度帶來與西方相似的降

低傳媒公共性的消極作用。

那麼，該如何定義中國大陸市場化媒體常規化使用UGC的性質？

本文認為，中國大陸市場化媒體常規化使用UGC促進了自身對公共性

的追求，但對自身公共性的實際提升較為有限。因為UGC儘管帶來中

國大陸市場化媒體對公權力衝突議題的積極報道，然而媒體未能因此

突破既定的制度困境，拓展輿論監督的話語空間。中國大陸市場化媒

體在使用UGC上呈現出「有限公共性」的實踐特徵，折射出市場對威權

社會傳媒公共性兼具積極推動和消極限制的雙重影響。在中國大陸這

樣的威權政治生態中，民間社會因長期經受國家行政權威的壓制而對

公權力持有天然的反感。這種反感心理促使民間社會對輿論監督報道

報以極大的熱情和支持。大陸市場化媒體出於吸引讀者的商業驅動，

因此積極吸納和使用與公權力衝突相關的UGC。但是，市場也促使媒

體開始有了自身的獨立利益，也就是媒體本身成為了一個獨立的利益

集團，出於保護自身利益的需要，它將對UGC的使用限定在政治安全

範圍內。因此，相較於西方媒體在市場邏輯支配下「商業挪用」UGC，

從而助長了傳媒內容的娛樂化和瑣碎化，市場邏輯對中國大陸傳統媒

體使用UGC的影響具有多面性：一方面，市場邏輯促使媒體積極吸納

與公權力衝突相關的UGC，但為了保護自身利益不因政治施壓而受

損，媒體將對這類UGC的使用控制在政治允許的範圍內，因此只帶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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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媒公共性非常有限的提升；另一方面，市場邏輯還促使媒體忽視吸

納勞動關係衝突和公益型衝突這兩類與公共利益直接相關的UGC，轉

而吸納那些能夠吸引和迎合讀者、但與公共利益無關的UGC，這在一

定程度助長了傳媒公共性的衰退。

作為中國大陸「報網互動欄目」的典範，「網眼」所展現的囿於制度

困境的「中等層次監督」，反映出威權社會下具有公共性品質的UGC在

提升傳媒公共性上的潛能與局限。這種潛能表現為UGC促使市場化媒

體的「報網互動欄目」積極報道公權力衝突議題，發揮輿論監督的公共

職能。但遺憾的是，UGC對市場化媒體公共性的提升相當有限。即便

是「網眼」這樣由敢於挑戰體制的《南方都市報》創辦的「報網互動欄

目」，也未能藉由對UGC的使用，改善多少輿論監督公權力的「僵化」

特徵。隨著時間的推移，「報網互動欄目」因表現保守而無法像市場化

媒體期望的那樣吸納和降低UGC對自身的衝擊時，「報網互動欄目」就

作為一次失敗的「範式修正」，因無法吸引讀者、失去商業價值，很自

然地被市場化媒體所放棄。曾經作為典範的「網眼」亦不例外。因此，

從更宏觀的角度來看，以「網眼」為代表的「報網互動欄目」的出現、發

展與消失，折射出特定時空背景下既定社會結構對技術解放潛能的消

解作用。雖然技術的發展催生出極具公共性的UGC，但在中國大陸特

定的政經結構下，它本應該卻最終未能對傳媒公共性產生多少積極影

響。「報網互動欄目」的發展過程說明，在中國大陸，技術介入社會仍

然要順應社會結構。相比於「技術決定論」，「技術社會互動論」可能更

適合解釋新媒介技術對中國大陸社會的影響。

註釋

1 本論文源自作者博士論文的一部分。作者於2011年8月至2012年12月期
間，對七位先後擔任「網眼」主管、編輯和記者的人士進行了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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